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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環廢字第11403312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38259_0331219A00_ATTCH1.pdf、38259_0331219A00_ATTCH2.pdf、3825
9_0331219A00_ATTCH3.pdf)

有關「臺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

法」業經本府於114年2月19日以府法規字第1140283346A
號令修正發布一案，請准予備查。

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
隨函檢附臺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

辦法修正條文（含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）各1
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（一般廢棄物管理枓）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康雯琳
電話：06-2686751#1663
傳真：06-2882102
電子信箱：cep433@mail.tnepb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5/03/04
10:40:01

法規委員會 114/03/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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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法規字第1140283346A號
附件： t, － ：1I I I I I 

I 

修正 「 臺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辨法」 。

附修正 「 臺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」

市＊黃偉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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